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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01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楊千儀

電話：03-8527843#132

傳真：03-8527873

電子信箱：hk7244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花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府客文字第109009044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。 (376550000A_1090090446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108年度本縣各機關、學校提升公教人員客語能力獎

勵1案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花蓮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提升公教人員客語能力

獎勵作業要點」規定辦理。

二、通過各級客語能力認證或累積學習客語時數者之獎勵方式

及標準如下：

(一)於機關學校網站或內部公布欄建立通過客語認證人員榮

譽榜。

(二)對於通過客語認證者由本府客家事務處或各機關於公開

場合表揚，並得頒發適當之獎牌或獎狀給予嘉勉。

(三)學習客語或通過客語認證者，給予行政獎勵：

１、108年度學習客語時數五十小時或通過初級客語認證：

編制內公務人員予以嘉獎一次。

２、108年度學習客語時數一百小時以上或通過中級客語認

證：編制內公務人員予嘉獎二次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090001965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5/15

■■■■■■■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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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108年度通過中高級客語認證：編制內公務人員予記功

一次。

(四)另為提升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鼓勵員工通過客語認證人

數比例，每年度通過客語認證人數比例達員工百分之三

者，機關學校首長一人、承辦單位二人給予嘉獎一次。

(五)同一敘獎事由若已辦理獎勵者，不重複獎勵。

三、依前揭要點規定，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教人員學習客語

或通過客家委員會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取得合格證書者給予

獎勵，另非本府所屬機關、學校之公教人員，雖非上開要

點之適用對象，惟基於鼓勵原則，相關人員敘獎乙節，建

請依權責酌處。

四、檢附上開要點1份供參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、本縣各地政事務所、本縣各鄉鎮

市衛生所、本縣各警察分局、本縣各高級中學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本縣

各公立國民小學-附設幼兒園、花蓮縣私立幼兒園

副本：本府客家事務處
81


